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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且也飞言

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自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至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日

期间的第三十次报告全文附在本说明的后面。 委员会主席按照一九五二年一月二

十六日大会第 512(V工)号决议第 6 段和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大会第 3419B( XXX) 

号决议第 3 段的规定，以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日的信送来该报告的全文，以便转达

联合国各会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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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的报告

1. 大会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第 3419B(XXX) 号决议第 3 段内，遗憾地

注意到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对于执行大会第 194( 口工)号决议第 1 1 段的

规定未能找出达成进展的方法，大会要求该委员会继续努力，实现该段的规定，并

斟酌情况，至迟于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就此事提出报告。 本报告是根据这一要求

提出的。

2 委员会在其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六年九月三十日期间的第

二十四次报告 a 和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至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十日期间的第二十五次

报告 b 中，对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大会第 2052(XX) 号决议和一九六六年十

一月十七日大会第 2154(XX工)号决议关于执行第 194( 工工工)号决议第 1 1 段一

事早先提出的要求，提出了答复。 委员会在这些报告中说起，经研究各种可能加

紧努力促进执行第 194( 工口)号决议第 1 1 段各项规定的办法之后，得到了一个

不得已的结论，那就是决议甲所想到的一切方式都根据一种预先假定，以为情况会

有重大的变化。 一九六七年和后来发生的事件，使已经非常复杂的问题更加困难。

虽然委员会曾注意到一九七四一一一九七五年期间情况有些改善，但是去年生产却

没朝向最后解决的类似进展。

1 在一九七二年内，应有关方面的正式要求，并同联合国法律顾问协商后，

委员会决定这些有关方面可以取阅委员会的若干文件，。但有一项了解，那就是收

文国政府应对其中所载的任何估计数字继续保持秘密。 这种文件的复制本可以供
给，但应约定任何费用应由提出要求的代表团负担。

a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于一届会议，附件>> J 议程项目 3 2 J 第儿/6451号文件。
b {同上，第二十二届会议，附件>> J 议程项目 3 4 J 第 A/684ö号文件。
c (--) 从委任统治国政府收到的土地登记显微影片;

口 RP-l 表(各项财产的证明，包括个别的估价数字) ; 

日所有人姓名索引(可直接查阅各所有人名下登记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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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照委员会关于接到有关方面要求即提供委员会所有的若干文件和材料

复制本的决定，并依照埃及所作的这种要求，一九七四年六月进行并完成了复印工

作，当时将有关文件的复制本送交埃及常驻代表团。 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委员会从约旦收到一项要求，也要同样的一套文件复制本，委员会同意将与送交汇

及相同的一套文件提供约旦常驻代表团。 后来，委员会向约旦提送了这些文件。

委商会并同意向埃及常驻代表团提供这些文件的第二套显微影片复制本，费用由该

代表团负担。 埃及在一九七五年三月和五月收到了这第二套复制本。

6. 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夺目会主席按照一九士民年三月三十日该委

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所作的一项决定，以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信请秘书长转请

联合国巴勒斯坦和件委员会冬成员就他们认为和解委民会的那些工作有益于行使巴

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比;二作向后一委员会提出意见和看法。

6. 7'答复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委员会主席的信起见.秘书长曾以一

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的信向该委员会主席递送一项说明，概述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

委员会自成立以迄于今的工作情况。 秘书长在他的信中说，这项说明曾经和解委

员会成员核对以求正确翔实。 此后，这项说明已作为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

权利委员会的一项文件( A/AC. 183/4)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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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为了响应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一项进一步请求:"从

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索取阿拉伯在以色列的财产和以色列所占领土的一份清

单"，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决定不反对该委员会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机夫查阅

它所持有的下列文件:

(a) 从委任统治国政府收到的土地登记显微影片;

(b) RP~l 表(各项财产的证明，包括个别的估计数字) ; 

( c) 所有人姓名索引(可直接查阅各所有人名下登记的财产)。

8. 委员会注意到先前两个报告所述时期(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显然有

针对解决中东问题一-可以导致该地区的公正持久和平一一的密集外交活动。 这

一势头在去年期间已不见继续，部分由于该地区中的新近演变所致。 因此，使委

员会得以进行工作的情况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没有改变。 不过，委员会希望最近将

来这个区域的情况能大有改善，使得委员会能够有力地推展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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